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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５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９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今日，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股东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盘江控股”）和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盘江煤电”）通知，盘江控股和盘江煤电

收到贵州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吸收合并贵州盘江煤

电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同意盘江控股吸收合并盘江煤电；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出具的《关于贵州盘江精煤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变更豁免履行公开征集受让方程序的批复》， 同意盘江煤电就本公司国有股东变

更事项豁免履行公开征集受让方程序；并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编制了《收购报告书

摘要》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吸收合并将使盘江煤电所持本公司的股权（持有

４００

，

４２０

，

４２０

股，比例为

２４．１９％

）变更为盘江控

股持有，则盘江控股合计直接持有本公司

９７１

，

０５０

，

５９１

股，占本公司股权比例为

５８．６７％

。 关于盘江控股

吸收合并盘江煤电事宜，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作出提示性公告。

本次吸收合并导致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东变更事项须待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盘江控股要约收购义务豁免申请无异议后方可组织实施。本公司将及时对后续相

关事项和进程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７日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盘江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红果干沟桥

通讯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华中路

１

号

邮政编码：

５５０００１

联系电话：

０８５１－５２９７８７２

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

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及内部规定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

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在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４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５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６

、本次权益变动须待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及证监会对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要约收

购义务豁免申请无异议后方能正式生效并组织实施。

释 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盘江煤电 指 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盘江股份 指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盘江控股 指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本次吸收合并 指 盘江控股拟吸收合并盘江煤电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国有股东变更 指

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盘江股份

４００

，

４２０

，

４２０

股股份变更为盘江控股持有所引起的

权益变动

拟变更股份 指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所持有的

４００

，

４２０

，

４２０

股盘江股份的股份

《

吸收合并及国有股东变更协议

》

指

《

关于贵州盘江投资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及贵州盘江精煤股份

有限公司国有股东变更事项的协议书

》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州省国资委 指 贵州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证登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

、注册地址：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红果干沟桥

３

、法定代表人： 张仕和

４

、注册资本：

１４２

，

７０７

万元人民币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５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２４３

（

１－１

）

６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

、企业类型：国有控股

８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洗选精煤、特殊加工煤、焦炭、建材、建筑安装及设计、机电修配加工、铁合金

冶炼、电力、汽车修理、矿用风筒及橡胶制品、养殖、种殖；自营出口：焦炭、金属镁、电解铝；自营进口：本企

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９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长期

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５２０２０２７５５３６６７５６

１１

、通讯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华中路

１

号

１２

、联系电话：

０８５１－５２９７８７２

１３

、股东：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１

张仕和

５２０２０２１９６１１２２６２８１８

董事长 中国 贵阳 否

２

周炳军

５２０２０２１９５７０１０７２８１５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贵阳 否

３

尹新全

５２０２０２１９５７０８２０４４３８

董事

、

总会计师 中国 贵阳 否

４

孙朝芦

５２０２０２１９６２１２０２３０１３

董事 中国 盘县 否

５

辛华

５２０２０２１９５５０９３０４４１Ｘ

董事 中国 贵阳 否

６

李宗喜

５２０２０２１９６５１０２４４４３９

监事 中国 贵阳 否

７

陈彦

５２０２０２１９５３０６１５４４１５

监事 中国 盘县 否

８

谢承吉

５２０２０２１９６９６０６０６７１２

监事 中国 盘县 否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盘江控股拟吸收合并盘江煤电。 在履行本次吸收合并程序过程中，盘江煤电需依法将其持有的包括

盘江股份

２４．１９％

股权在内的全部资产负债移转予盘江控股持有。

本次吸收合并及权益变动的目的是，减少盘江控股管理层级，明晰产权关系，优化盘江股份的国有股

东持股结构。

二、后续计划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盘江煤电履行注销程序。 盘江控股不会继续增持盘江股份的股份和处置其已拥有权

益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盘江煤电持有盘江股份

４００

，

４２０

，

４２０

股股份，占盘江股份总股本的

２４．１９％

。

二、股份变动情况

（一）《吸收合并及国有股东变更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盘江控股与盘江煤电签署了《吸收合并及国有股东变更协议》，协议的基本情况如

下：

１

、协议当事人

现持股单位：盘江煤电

拟持股单位：盘江控股

２

、拟变更股份的数量、比例、股份性质

本次拟变更的股份为盘江煤电持有盘江股份

４００

，

４２０

，

４２０

股股份，占盘江股份总股本的

２４．１９％

。

本次国有股东变更前，盘江控股、盘江煤电、盘江股份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国有股东变更完成后，盘江煤电注销，其所持的盘江股份

４００

，

４２０

，

４２０

股股份变更为盘江控股持

有。 结合盘江控股原直接持有的盘江股份

５７０

，

６３０

，

１７１

股股份， 盘江控股共直接持有盘江股份

９７１

，

０５０

，

５９１

股股份，占盘江股份总股本的

５８．６７％

。 盘江控股、盘江股份股权结构如下：

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的国有法人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盘江股份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化，均为贵州省国资委。

３

、拟变更股份的对价

由于本次国有股东变更是盘江控股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盘江煤电导致的，且盘江煤电不存在员工

安置的问题，所以本次拟变更股份无需支付对价，也无任何附加协议安排。

４

、协议生效条件

《吸收合并及国有股东变更协议》自下述事项全部达成之日起生效：

本次国有股东变更事项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自证监会受理盘江控股提交的要约收购豁免文件后十个工作日内，证监会未就要约收购豁免申请事

项提出异议。

５

、其他条款

除上述内容外，《吸收合并及国有股东变更协议》还对签署各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协议生效、变

更、解除及终止条件，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二）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

本次权益变动的标的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被设定其他质押、冻结或者司法强制执行等权利

受限制的情形。

（三）本次国有股东变更获得相关部门批准的进展

贵州省国资委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出具《关于同意吸收合并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同意

盘江控股吸收合并盘江煤电；

贵州省国资委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出具 《关于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变更豁免履行公开

征集受让方程序的批复》， 同意盘江煤电就相关盘江股份国有股东变更事项豁免履行公开征集受让方程

序。

本次国有股东变更事项尚需国务院国资委审批通过及证监会就盘江控股相关要约收购豁免申请事

项无异议。

第四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权益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交易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

存在其他为避免对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仕和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二、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监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四、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五、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股东决定

六、《关于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及贵州盘江精煤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变更事项的协议书》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贵州省六盘水市红

果经济开发区

股票简称 盘江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

县红果干沟桥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４００

，

４２０

，

４２０

股 持股比例

：

２４．１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减少

４００

，

４２０

，

４２０

股 变动比例

：

２４．１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

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仕和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声明

一、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及有关法

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根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除本报告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贵州盘江

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及内部规定中的任何

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尚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本次国有股东变更的批准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对本次要约收购义务豁免的申请无异议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收购人

、

盘江控股

、

本公司 指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盘江煤电 指 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盘江股份 指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省国资委 指 贵州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本次吸收合并 指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其

全资子公司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国有股东变更 指

由盘江控股吸收合并盘江煤电导致的盘江煤电将

其持有的盘江股份

４００

，

４２０

，

４２０

股股票变更为盘江

控股持有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１

、收购人名称：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

９５

号

３

、注册资本：

１０

亿元人民币

４

、法定代表人：张仕和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２６０

（

１－１

）

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７

、经济性质：国有独资

８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长期

９

、经营范围：煤炭及其他工业项目投资；金融证券投资；非银行金融性理财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职

业教育、医疗、旅游业与地产投资；资产管理（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需审批的除外）；国家法律、法规、政策

非禁止的其他项目投资。

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５２０１１５２１４６５０２７９

１１

、通讯地址：贵阳中华中路

１

号峰会国际大厦

１２

、通讯方式：

０８５１－５２９７８７２

二、收购人的主要股东及股权结构

盘江控股的产权结构图如下：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收购人依法按照其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进行日常经营活动，其主要业务是：煤炭及其他工业项

目投资、金融证券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和职业教育、医疗、旅游业与地产投资、资产管理等。收购人近

３

年

财务数据（合并口径，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２

，

０８２

，

２５６

，

６６５．０５ ２６

，

０４６

，

２７９

，

６１１．０２ １４

，

３１８

，

６１５

，

６４８．８６

净资产

１３

，

２９２

，

４１６

，

６９０．０４ １１

，

７０３

，

１７８

，

９５９．９２ ８

，

０３１

，

５０７

，

２９０．７６

资产负债率

５８．５７％ ５５．０７％ ４３．９１％

营业收入

２０

，

００１

，

３１９

，

３５４．４９ １１

，

３７９

，

３３５

，

９２３．５０ ６

，

７１９

，

１１７

，

５９０．８８

营业利润

１

，

７３９

，

５２３

，

０６０．６９ ２

，

０４５

，

７２０

，

９０５．１８ １

，

４２２

，

７２４

，

７３０．２８

利润总额

１

，

８０４

，

４０９

，

２９４．８０ ２

，

１０１

，

８３７

，

５４０．０９ １

，

４２４

，

２７５

，

２４３．０４

净利润

１

，

４６７

，

２０７

，

８８４．８１ １

，

７５０

，

７３０

，

５１５．３８ １

，

１６９

，

５６８

，

４６２．０５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０４％ １４．９６％ １４．５６％

四、收购人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１

张仕和

５２０２０２１９６１１２２６２８１８

董事长 中国 贵阳 否

２

周炳军

５２０２０２１９５７０１０７２８１５

副董事长

、

总经

理

中国 贵阳 否

３

施文刚

５２０２０３１９６５０２０３０２１８

副董事长 中国 贵阳 否

４

孙朝芦

５２０２０２１９６２１２０２３０１３

董事 中国 盘县 否

５

辛 华

５２０２０２１９５５０９３０４４１Ｘ

职工董事 中国 贵阳 否

６

张建华

５２２７０１１９４６０８１３０３３７

董事 中国 贵阳 否

７

陈秋贵

５２０１０３１９５００８０５３６１７

董事 中国 贵阳 否

８

杨达治

５２０２０１１９４６０１０６１２１０

董事 中国 贵阳 否

９

蔡运兴

５２０１０３１９４９１１２３５２１Ｘ

董事 中国 贵阳 否

１０

吴 莉

５２０１０２１９４６０９１２０８２９

董事 中国 贵阳 否

１１

孙忠仁

５２０１０３１９４７０３２９０８１２

董事 中国 贵阳 否

１２

刘克飞

５２０１０２１９６４０５０４３４５９

监事会主席 中国 贵阳 否

１３

朱文建

５２０１０２１９６００４０４４６１５

监事 中国 贵阳 否

１４

杨抗美

５２０１０３１９５３０８２９１６２５

监事 中国 贵阳 否

１５

张明勇

５２０２０１１９８００１６４４０５３

监事 中国 贵阳 否

１６

池树芬

５２０２０２１９６９０２２８３６６４

职工监事 中国 贵阳 否

１７

尹新全

５２０２０２１９５７０８２０４４３８

总会计师 中国 贵阳 否

１８

肖祥云

３２０３１１１９６６０３１８１２７５

总法律顾问 中国 贵阳 否

１９

黄寿卿

５２０２０２１９６２０６０４６７１０

总工程师 中国 贵阳 否

２０

王立军

５２０２０２１９６１１０１２２８１１

副总经理 中国 贵阳 否

２１

龙海岑

５２０２０３１９６４０４１２０８３４

副总经理 中国 贵阳 否

２２

潘勇辉

４２０１１１１９７４０５２５７６１９

副总经理 中国 贵阳 否

２３

刘碧雁

５２０２０２１９７０１１２４４４１２

副总经理 中国 贵阳 否

２４

陈 华

５２０２０２１９７２０３０５６７３１

副总经理 中国 贵阳 否

２５

叶 飞

５２０１１２１９６４０９２７２８１１

副总经理 中国 贵阳 否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盘江控股现时除持有盘江股份的股份外，持有的其他上市公司的股权均未

超过其总股本的

５％

。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盘江控股的全资子公司盘江煤电持有盘江股份

４００

，

４２０

，

４２０

股股份，占盘江股份总股本的

２４．１９％

。盘

江控股拟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盘江煤电，将导致盘江煤电所持盘江股份

２４．１９％

的股权变更为盘江控股

持有。

本次收购是由盘江控股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所导致的。 本次吸收合并及收购的目的是，减少盘江

控股管理层级，明晰产权关系，同时优化盘江股份的国有股东持股结构。

二、本次收购的决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盘江煤电作出同意本次吸收合并的董事会决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盘江控股作出同意本次吸收合并的董事会决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盘江控股作为盘江煤电唯一股东，作出同意本次吸收合并的股东决定；

三、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盘江股份权益的处置计划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盘江控股不会继续增持盘江股份的股份和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转让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盘江控股与盘江煤电签署了《关于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贵州

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及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变更事项的协议书》， 协议的基本情况如

下：

（一）协议当事人

现持股单位：盘江煤电

拟持股单位：盘江控股

（二）拟变更股份的数量、比例、股份性质

收购人盘江控股为盘江股份第一大股东，现时直接持有盘江股份

５７０

，

６３０

，

１７１

股股份，占盘江股份总

股本的

３４．４８％

。

盘江煤电持有盘江股份

４００

，

４２０

，

４２０

股股份，占盘江股份总股本的

２４．１９％

。

本次收购前，盘江控股、盘江煤电、盘江股份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收购完成后，盘江煤电注销，其所持盘江股份

２４．１９％

的股权全部变更为盘江控股持有。盘江控股

则直接持有盘江股份

９７１

，

０５０

，

５９１

股股份，占盘江股份总股本的

５８．６７％

。 盘江控股、盘江股份股权结构如

下：

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的国有法人流通股。

本次收购前后，盘江股份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化，均为贵州省国资委。

（三）拟变更股份的对价

由于本次国有股东变更是盘江控股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导致的， 且盘江煤电没有聘用任何职工，

不存在职工安置问题，所以本次拟变更股份无任何对价。

（四）协议生效条件

下列条件均满足时，本协议生效：

１

、本次国有股东变更事项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２

、自证监会受理盘江控股提交的要约收购豁免文件后十个工作日内，证监会未就要约收购豁免申请

事项提出异议。

（五）其他条款

除上述内容外，《关于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及贵

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变更事项的协议书》还对签署各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协议生效、

变更、解除及终止条件，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二、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盘江煤电持有的盘江股份的股份不存在被设定其他质押、冻结或者司法强制

执行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三、本次收购无附加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不存在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的情

况

除《关于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及贵州盘江精煤股

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变更事项的协议书》约定的生效条件外，本次股权变更无其他附加条件，不存在补充

协议，不存在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的情况。

四、本次收购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程序

贵州省国资委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出具《关于同意吸收合并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同意

盘江控股吸收合并盘江煤电；

贵州省国资委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出具 《关于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变更豁免履行公开

征集受让方程序的批复》， 同意盘江煤电就相关盘江股份国有股东变更事项豁免履行公开征集受让方程

序。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收购尚需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本次国有股东变更的批准及中国证监会对本次要约收购义务豁免

的申请无异议后方可实施。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收购人应披露的其他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收购人不存在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二、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张仕和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章）：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三、律师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本报告书摘要

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周 璇 张 钊 溪 张 文 霞

负责人：

赵 洋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法定代表人（签字）：张仕和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章）：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上市公司名称：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盘江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５

收购人名称：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

９５

号

通讯地址：贵州省中华中路

１

号峰会国际大厦

邮政编码：

５５０００１

联系电话：

０８５１－５２９７８７２

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１１

名，公司的

５

名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知悉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组织机构

调整的议案》；

同意公司组织机构调整方案，撤销投资管理部，增设农电工作部。 原投资

管理部部门职责并入发展策划部、财务部、董事会办公室和人力资源部。 农电

工作部主要职责为，负责组织制定农电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和办法；负责公

司农电体制改革及“两改一同价”工作；负责组织供电所管理、农电综合统计、

农电客户优质服务等工作；负责组织和协调农村电网建设、新农村电气化建

设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开展

１０ＫＶ

及以下农村配网设备的运行、维护、检修、改

造和缺陷及故障处理等日常管理工作；负责农电安全的监督、检查和评价工

作；负责供电所标准化建设管理；负责农电经营指标统计、分析、上报等。

二、本次会议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冷

氢化技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了通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控股子公司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乐电天威

硅业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底开始进行年产

３０００

吨

／

年多晶硅项目技术改造的前期准

备和可行性研究。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乐电天威硅业公司实施冷氢化技改项目并对其进行增资

扩股的议案》，正式启动多晶硅冷氢化技改项目。 受全球光伏产业市场需求减

少的影响，多晶硅价格持续低迷，为减少经营亏损和日常经营支出，进一步降

低成本，公司

３０００

吨

／

年多晶硅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起停产至今。

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乐电天威硅业公司共投入

６７２５

万元完成了还原尾气节能

改造等项目。 同时，在停产期间，多晶硅市场及生产工艺技术发生很大变化，

乐电天威硅业公司在实施技改的同时对现有方案又进行了不断地论证和进

一步的优化，确保技改方案的先进性和可靠性。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公司委托

ＳＥＭＩ

（国

际半导体设备材料协会，中国登记名称为赛勉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组

织国际硅材料领域的国际、国内专家对乐电天威硅业公司冷氢化最新技术改

造方案进行了第三方评审，专家组对乐电天威硅业公司的项目现状、技改采

用的各项新技术、技改后的各项物料消耗能耗指标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和讨

论。专家组充分肯定了技改方案的先进性和可行性。

ＳＥＭＩ

根据专家组意见，出

具了 《乐电天威多晶硅冷氢化技术改造项目可行性评估总结》， 主要结论为

“乐电天威硅业公司冷氢化技改项目方案中利用现有的设施和公用工程改建

合理可行，项目总体指标符合目前国际先进水平，其中综合电耗、还原电耗指

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硅粉、氢气、四氯化硅等消耗指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部分物料指标的差距对总成本影响不大）”。

为此，公司将督促乐电天威硅业公司技术团队对专家组提出的建议进行

认真的分析，并提出切实有效解决措施，以确保将各项技术指标全面达到行

业先进水平。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５３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２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三）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１１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１

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议案表决情况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结果

１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１１ ０ ０

通过

２

《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部分成员的议案

》

１１ ０ ０

通过

３

《

关于制订

＜

公司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

的议

案

》

１１ ０ ０

通过

４

《

关于制订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１１ ０ ０

通过

（二）议案的具体内容。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为了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资质和实际经营范围保持一致， 公司拟对章程中原经营范围

进行修改：

原第十三条 “公司经营范围：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壹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桥梁工程专业

承包（壹级），公路桥梁建设技术开发。 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

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以及公司登记机关核

准的其他项目。 公路行业工程设计（甲级），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

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 ”

现修改为：

“公司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公路

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工

程设计（公路行业甲级）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

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

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２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部分成员的议案》；

同意新当选的独立董事叶晓峰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成员、提名委员会成员、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成员、审计委员会成员。

上述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３

、《关于制订

＜

公司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

的议案》；

通过《公司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４

、《关于制订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

的

议案》。

通过《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三）议案一、议案三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８

证券简称：大西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４０

号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本次发行拟向包括公司控股

股东四川大西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７

，

７００

万股股票，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发行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不低于

８．７９

元

／

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

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下限、发行数量上

限亦将作相应调整。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

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权总数

１３８

，

１７１

，

８７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分

配现金红利

０．７

元（含税），共计

９６７．２０

万元。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权总数

１３８

，

１７１

，

８７６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共计转增

６９

，

０８５

，

９３８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２０７

，

２５７

，

８１４

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

日，公司发布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启动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工作。

根据上述事项，现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如下：

１

、发行底价的调整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５．８２

元

／

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每股现金红利）

／

（

１＋

每股转增股

本数）

＝

（

８．７９

元

／

股

－０．０７

元

／

股）

／

（

１＋０．５

）

＝５．８２

元

／

股。

２

、发行数量的调整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７

，

７００

万股股票，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６７

，

６８３

万元。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下限、发行数量上限亦将作相应调整。

因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导致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调整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相应调整为

不超过

１１

，

６２９

万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

３

、会议召开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

１７７７

号辉隆大厦

１９

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永东先生

６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７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辉隆股份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３

人，代表股份

２０６

，

５２６

，

５３９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３．１７％

。 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 大会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中城建第六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２０６

，

５２６

，

５３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 束晓俊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辉隆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备查文件

１

、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２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记录》；

３

、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４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七日


